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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劑專業人員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常見問題 

 

1. 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 

1.1. 我需要參加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嗎? 

根據第 18/2020 號法律的相關規定，包括藥劑專業人員(藥劑師、中藥

師及藥房技術助理)在內的所有醫療人員，當申請執照續期、重新發出

執照以及復業時均須滿足參加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的規定。 

 

1.2. 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的計算週期及學分要求 

CPD 的計算週期與執照的有效期間相同，具體如下： 

執照類別 CPD 計算週期 

完全執照 3 年 

有限度執照 1 年 

 

根據專業的不同，每一計算週期要求的學分如下： 

專業類別 完全執照 有限度執照 

藥劑師 75 25 

中藥師 75 25 

藥房技術助理 60 20 

 

1.3. 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的學分何時開始計算？ 

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的學分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開始計算。

對於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持有有效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其執照續期

時所需的 CPD 學分將按比例減少，具體所需的學分請參閱 2.2 CPD 學

分計算的過渡規定。 

另外，藥劑專業人員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期間所

取得的 CPD 學分，仍可作緊接一次的執照續期、重新發出執照時使

用。 

 

1.4. 如申請執照續期、重新發出執照或復業時不滿足參加持續專業發展

（CPD）活動的規定，會有何影響？ 

➢ 持有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倘不滿足相關規定時，將無法續期，其

執照會在有效期屆滿時失效。而執照失效的藥劑專業人員必須向

藥物監督管理局申請重新發出執照，在滿足 CPD 規定及其他法律

所要求的要件(如刑事紀錄證明書、衛生局醫生發出的健康證明書

等)後，方會重新獲發執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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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至於申請重新發出執照或申請復業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倘不滿足參

加持續專業發展（CPD）活動的規定，其執照發出的申請將會被

拒絶。換言之、自願中止/註銷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倘日後擬重

新執業，須具備足夠的 CPD 學分。至於中止/註銷期間所需的 CPD

學分，請參閱 2.3 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 CPD 學分。 

➢ 例外情況：申請重新發出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倘在外地從事相

關專業活動或進修，可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於執照的自願中止、

註銷或失效期間，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從事相關專業活動

或在藥劑範疇進行研究工作或進修的所有證明，以便根據規定取

得學分的部份或全部認可。 

 

2. CPD 學分的計算 

2.1 CPD 學分的計算規定 

CPD 學分可透過參與外部活動、內部活動、出版物、網上學習及進

修課程取得，並按標準取得相應的學分： 

I-外部活動 

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包括 標準 學分 備註 

I-A 

學術活動 

 

會議、研討會、講

座、工作坊、短期課

程等 

被動學分 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1 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0.5  

主動學分 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4 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2  

I-B 

實務活動 

機構參訪、技術演

示、實務交流等 

被動學分 每五個工作天 2 本地的實務活動

須在工作以外的

機構進行 主動學分 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4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2 

註1：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。 

註2：倘培訓活動與專業範疇間接相關，所得學分將按0.8的比例計算。 

II-內部活動 

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包括 標準 學分 

II-A 

在職培訓活動 

講座、案例分析、期刊

研習等 

被動學分 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1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0.5 

主動學分 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2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1 

II-B 

實習指導導師 
帶教、指導等 每完成指導一整週 0.5 

註1：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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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2：倘培訓活動與專業範疇間接相關，所得學分將按0.8的比例計算。 

III-出版物 

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

III-A 

書籍/教材 

作為主要編者 

 

每本 

12 

--- 
作為協同編者 6 

作為主要作者 12 

作為合著者 6 

III-B 

期刊 

作為主要作者 
 

每篇 

10 獲科學引文索引（SCI）或社會科學引文

索引（SSCI）資料庫收錄的期刊，則每

篇額外增加2學分 作為合著者 
 

5 

III-C 

壁報 

作為主要作者 
每份 

3 
--- 

作為參與作者 1 

註：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。 

IV-網上學習 

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

IV-A 

網上活動 
按第I-A項及第II-A項活動計算學分 不設學分上限 

 

IV-B 

網上學習資源 

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1 
不設學分上限 

每少於三十分鐘 0.5 

倘不能以時數計算的學習資源，按

每次計算 
1 以20學分為上限 

註：倘培訓活動與專業範疇間接相關，所得學分將按0.8的比例計算。 

V-進修課程 

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

V-A 

學位後文憑 
每學年 20 

 

學分的給予須與課程的期間對應，且不得

多於五個學年 

V-B 

碩士學位課程 
每學年 25 

V-C 

博士學位課程 
每學年 30 

 

2.2 CPD 學分計算的過渡規定 

僅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，方要求完全執照及有限度執照持有人於每

一週期取得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所要求的學分。對於在 2023 年 10

月 1 日持有有效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其執照續期所需的學分數要求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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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期所需的學分 =
𝑷 × 𝑰

𝑴
 

(僅適用於2023年10月1日持有有效執照者的首次續期) 

 

P：根據執照類別及專業範疇，在每週期內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
I：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至執照到期日的月份數 
M：執照類別每一週期的月份數(完全執照為 36，有限度執照為 12) 

 

 

例子：某藥劑師於 2022 年 9 月 1 日獲發藥劑師完全執照，其完全執照的有效期將於

2025 年 8 月 31 日屆滿，其向藥物監督管理局申請執照續期時，需要 47.9 學分，計

算過程如下： 

續期所需的學分 =
𝑷 × 𝑰

𝑴
 

 
P：藥劑師完全執照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，即 75 學分 

I：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的月份數，即 23 個月 
M：藥劑師完全執照的週期的月份數目為三年，即 36 個月 

按照計算公式，即
75×23

36
，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一個位，即 47.9 學分。 

 

2.3 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 CPD 學分 

基於執照的自願中止、註銷或失效，並不中止執照週期的計算。為此，

對於重新申請執業的藥劑專業人員，所需的學分數要求如下： 

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學分 =
𝑷 × 𝑰

𝑴
 

 

P：根據執照的類別及專業範疇，在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
I：實際要求的月份數，以 3 年為上限（不足整數月時，超過十五天的期間將視為一個月） 
M：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(完全執照為 36，有限度執照為 12) 

 

例子：某藥劑師於 2024 年 1 月 1 日獲發藥劑師完全執照，並於 2024 年 6 月 1 日中

止藥劑師完全執照。直至 2025 年 4 月 1 日，某藥劑師向藥物監督管理局申請重新發

出執照，需要 31.3 學分，計算過程如下： 

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學分 =
𝑷 × 𝑰

𝑴
 

P：藥劑師完全執照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，即 75 學分 
I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1 日的月份數，即 15 個月 
M：藥劑師完全執照的週期的月份數目為三年，即 36 個月 

按照計算公式，即
75×15

36
，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一個位，即 31.3 學分。 

 

2.4 從何途徑查詢獲認可的活動？ 

獲認可的藥劑專業人員持續專業發展(CPD)活動可於醫療專業委員會

持續專業發展(CPD)計劃網頁內(https://www.cps.gov.mo/#clg19092)查詢。 

https://www.cps.gov.mo/#clg190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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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CPD 學分的重新計算 

已取得的 CPD 學分，將會在緊接一次的執照續期、重新發出執照以及

復業申請後“歸零”，並開始新一個 CPD 週期。 

 

3. 學分的查詢及申報 

3.1. 藥劑專業人員如何查詢已取得的學分？ 

已取得的 CPD 學分可透過一戶通登入《醫療人員持續專業發展(CPD)

活動平台》(按此進入)查詢。 

 

3.2. 如何申報學分？所需提交的資料為何？ 

學分的申報可分為“機構申報”及“藥劑專業人員個人申報”： 

➢ 藥劑專業人員個人申報 

◼ 藥劑專業人員可透過《醫療人員持續專業發展(CPD)活動平

台》(按此進入)申報於本地區以外舉辦的活動，以及第 III-出

版物及 V-進修課程，至於本地區已獲認可機構舉辦的活動，

該機構將會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參與活動人員的學分資

料，藥劑專業人員無需重覆申報。 

註 1：藥劑專業人員參與《醫療人員持續專業發展(CPD)活動平台》

(按此進入)的 e-learning 活動，藥劑專業人員將自動取得相應學

分，無須另行申報。 

註 2：於衛生局任職的藥劑專業人員，其參加的衛生局內部培訓活

動會自動向藥物監督管理局發送，無須另行申報。 

◼ 藥劑專業人員亦可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書面申報本地區以外

舉辦的活動，以及第 III-出版物及 V-進修課程，並提交相應的

證明文件，所需的文件見下表所列。 

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 需提交的文件 

I-A 

學術活動 

會議、研討會、講座、

工作坊、短期課程 

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 

（應註明活動時數） 

I-B 

實務活動 

機構參訪、技術演示、

本地交流等 

1.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（應

註明活動時數） 

2. 活動內容描述 

II-A 

在職培訓活動 

講座、案例分析、期刊

研習 

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 

（應註明活動時數） 

II-B 

實習指導導師 
帶教、指導等 

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 

（應註明帶教周數） 

https://www.ssm.gov.mo/cpdinfosys/personal-web/#/
https://www.ssm.gov.mo/cpdinfosys/personal-web/#/
https://www.ssm.gov.mo/cpdinfosys/personal-web/#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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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 需提交的文件 

III-A 

書籍/教材 

主要編者、協同編者、

主要作者、合著者 

1. 國際標準書號 ISBN（International 

Standard Book Number） 

2. 著作簡介（包括列出編者、作者、

出版社，以及著作內容作簡介） 

III-B 

期刊 
主要作者、合著者 期刊副本 

III-C 

壁報 
主要作者、參與作者 

1. 壁報內容副本 

2. 展示壁報的學術會議資料（包括學

術會議名稱、時間、地點） 

IV-A 

網上活動 

會議、研討會、講座、

工作坊、短期課程、案

例分析、期刊研習 

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 

（應註明活動時數） 

IV-B 

網上學習資源 
- 

1. 完成活動證書副本 

2. 網上學習資源內容描述 

V 

進修課程 

學士後文憑、碩士學位

課程、博士學位課程 

1. 學位證書副本 

2. 成績表 

註1：倘若上述證書或證明文件未能顯示活動時數，應提交活動流程及時間表資料。 

註2：倘若證書或證明文件上顯示的是學分數，應提交培訓活動當地學分數與時數的換算資料。 

 

➢ 機構申報 

◼ 舉辦活動的機構可透過《醫療人員持續專業發展(CPD)活動

平台》機構端(待推出)，透過平台申報已參與活動的藥劑人

員資料。 

◼ 書面申報，並提交以下資料： 

- 獲認可活動的資料，如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活動的通知

公函副本； 

- 參與活動的藥劑專業人員名單以及其執照編號(倘有)或

資格認可證書編號。 

 

3.3. 倘培訓活動與專業範疇間接相關，如何理解所得學分將按 0.8 的比例

計算？ 

倘屬以下情況，藥劑專業人員所得的學分將會按 0.8 的比例計算： 

➢ 醫療專業委員會評定某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與所屬的專業類別

“間接相關”； 

➢ 獲認可培訓活動的“培訓活動對象”非所屬的專業類別； 

➢ 對於有關培訓活動是否屬於“間接相關”或“培訓活動對象”，

可參閱醫療專業委員會專業發展(CPD)計劃有關本地區獲認可

CPD 培訓活動名單(https://www.cps.gov.mo/#clg19092)。 

https://www.cps.gov.mo/#clg190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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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某項持續專業發展(CPD)活動未經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或評定，將

由藥物監督管理局參照醫療專業委員會的準則評定，在必要時將會

諮詢醫療專業委員會的意見。 

 

例子：如某藥劑師以聽眾身份參加了一個 4 小時的講座，該講座獲醫療專業委員

會認可，並評定講座內容與藥劑師專業“間接相關”，根據《藥劑專業人員持續

專業發展活動學分計算技術指引》： 

所得學分 = (I − A類活動每小時被動學分數) × (講座時數) × (間接相關比例系數) 

所得學分為 1 × 4 × 0.8 = 3.2 

 

4. 已獲藥物監督管理局認可的學習資源 

4.1 廣東省藥師協會 

廣東省藥物監督管理局認可的繼續教育培訓機構廣東省藥師協會現

向本澳藥劑專業人員開放其舉辦的繼續教育課程，本澳藥劑專業人員

於廣東藥師協會網站註冊後，即可報名參與共計 60 小時的培訓課程。 

➢ 廣東藥師協會網站: (按此進入)。 

➢ 具體報名詳情可參閱以下指南: 

小程序端報名學習指南(按此進入) 

電腦端報名學習指南(按此進入) 

➢ 所得學分由藥劑專業人員自行作出申報，請參閱 3.2. 如何申報學

分？所需提交的資料為何？。 

 

 

4.2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 

合作區商事服務局在《合作區藥品安全社會共治系統》向本澳藥劑專

業人員開放其舉辦的培訓課程，本澳藥劑專業人員於該系統註冊後，

即可報名參與。 

➢ 合作區藥品安全社會共治系統(按此進入)  

➢ 所得學分由藥劑專業人員自行作出申報，請參閱 3.2. 如何申報學

分？所需提交的資料為何？。 

 

 

https://www.gdysxh.com/index
https://www.isaf.gov.mo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9/%E5%BB%A3%E6%9D%B1%E7%9C%81%E5%9F%B7%E6%A5%AD%E8%97%A5%E5%B8%AB%E7%B9%BC%E7%BA%8C%E6%95%99%E8%82%B2%E5%B0%88%E6%A5%AD%E8%AA%B2%E7%B6%B2%E7%B5%A1%E5%9F%B9%E8%A8%93%E5%B0%8F%E7%A8%8B%E5%BA%8F%E7%AB%AF%E5%A0%B1%E5%90%8D%E5%AD%B8%E7%BF%92%E6%8C%87%E5%8D%97-%E6%B8%AF%E6%BE%B3%E5%AD%B8%E5%93%A1%E5%8F%83%E8%80%83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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